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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20〕13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A 

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
第 1201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

 

市人社局： 

现将黄金火代表提出《关于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建议》有

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综合如下，供参考。 

根据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关于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的要求和

《中共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泉州市高层次人才

认定规定的通知》（泉委人才〔2018〕19 号）精神，泉州市高层

次人才认定由五个层次扩展到七个层次。 

为进一步推动在泉人才子女教育服务保障工作落细落实，

切实办好在泉人才最关注的“关键小事”，2019 年 4 月，市教育

局和市人社局出台了《关于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有关规

定的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9〕27 号），进一步优化人才子女入学

政策，完善高层次人才子女来泉接受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和高

中阶段教育的优惠政策，制定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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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》，让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，具体规

定如下： 

一是学前教育阶段。市级认定的第一、第二层次人才，其

子女可按个人意愿选择在全市范围内的优质公办幼儿园就读。

第三、第四层次人才，可安排其子女到人才居住地或工作单位
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优质公办幼儿园就读。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层

次人才，其子女由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妥

善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公办幼儿园就读。 

二是义务教育阶段。市级认定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层次人

才，其子女可按个人意愿选择在全市范围内的优质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就读。第四、第五层次人才，可安排其子女到人才居住

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优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。

第六、第七层次人才，其子女由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

育行政部门妥善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

读。  

三是高中教育阶段。高层次人才子女在泉参加中考、中招，

按第一至第三层次人才，分别给予加分照顾。 

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，按照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

请办事流程》办理。因特殊情况中途申请转学的，按《福建省

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教

基〔2016〕44 号）执行，转学手续一般在学期结束前或新学期

开学后一个月内办理，起始年级上学期以及毕业年级下学期一

般不办理转学手续。其中，申请转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

高层次人才子女，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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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执行，在落实消除大班额规划的情况下，由教育行政部门统

筹协调解决。申请转入我市高中学校，第一层次人才子女可按

本人意愿，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公办学校就读，由市教育行政部

门负责统筹安排；第二层次人才子女，按照“同级互转”的原

则，可在全市范围内公办学校自主选择，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负

责统筹安排；第三、四层次人才子女，按照“同级互转”的原

则，可以申请到人才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属公

办学校就读，由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

部门负责统筹安排；第五、六、七层次人才子女，按照“同级

互转”的原则，由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负

责统筹安排。 

 

分管领导：陈军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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